
浙江科技学院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评选办法
浙科院外〔2015〕1号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国际化办学进程，鼓励我校本科生出国（境）学习交

流，提升本科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培养具有国际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同时为

进一步规范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的评选和发放工作，特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组织机构和职责

1.成立浙江科技学院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国际交流合作和学生工作的领导担任组

长，学生处、教务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和计财处负责人任

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际处。

2.评选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1）审定项目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制定的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评

选实施细则；

（2）审定二级学院或部门拟实施的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项目；

（3）审定并公布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的评选结果；

（4）对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的评选工作进行指导，并监督和检查

实施情况。

第二条 资助项目、对象及职责部门

1.项目名称：中德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

资助对象：面向中德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范围内赴德国合作院校攻读双

学位的、学习成绩优秀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本科生。

项目执行职责部门：中德学院

2.项目名称：国（境）外学期项目

资助对象：面向赴国（境）外参加一学期及以上学习交流项目的在校本

科生，含课程学习、实习及毕业设计学生，不包括中德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

中德工程师学院和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

项目执行职责部门：相关二级学院或部门

3.项目名称：国（境）外短期交流项目



资助对象：面向赴国（境）外参加一学期以下短期项目学习、学术交流、

假期游学、文化交流等项目的在校本科生。

项目执行职责部门：相关二级学院或部门

4.项目名称：优秀（特长）学生出国（境）短期交流项目

资助对象：面向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或具有某一方面特长，参加学校或

上级主管部门组团出国（境）进行学术交流、假期游学等项目，以及面向赴

国际一流大学学习交流的优秀本科生。

项目执行职责部门：相关部门

第三条 资助方式

1.中德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

资助等级及名额：设一等奖 1 名，资助额度 3 万元/人；二等奖 2 名，

资助额度 2 万元/人；三等奖 3 名，资助额度 1 万元/人。

资助发放方式：该项目奖学金实行分期发放的形式，即出国前发放资助

额度的 50%，学成（获得德国合作院校颁发的合格证书）回国后再发放资助

额度的 50%。

2.国（境）外学期项目

资助等级及名额：设一等奖 5 名，资助额度 2 万元/人；二等奖 15 名，

资助额度 1 万元/人；三等奖 30 名，资助额度 0.5 万元/人。该项目奖学金

名额根据各二级学院或部门申请具体情况及在校本科生人数可在一定范围内

进行调配。

资助发放方式：该项目奖学金实行分期发放的形式，即出国（境）前发

放资助额度的 50%，学成回国（境）后根据学习成绩以及国（境）外表现再

核发资助额度的 50%。

3.国（境）外短期交流项目

资助等级及名额：设一等奖，按短期交流项目参与在校本科生的 5%发

放，根据交流项目开支情况（指国、境外项目费用和国际旅费，下同）给予

全额资助，但资助金额至多不超过 1.5 万元；二等奖，按短期交流项目参与

在校本科生的 12%发放，根据交流项目开支情况给予总额 70%的资助，但资

助金额至多不超过 1 万元；三等奖，按短期交流项目参与在校本科生的 20%

发放，根据交流项目开支情况给予总额 50%的资助，但资助金额至多不超过



0.5 万元的资助。参与学生数较少的短期交流项目，如学生特别优秀，可以

突破以上所列的学生资助比例，但须报领导小组批准；跨学院组团的短期交

流项目其资助比例和额度可另行制订实施细则，但须报领导小组批准。

资助发放方式：出国（境）前预评，回国（境）后根据学生在国（境）

外表现最终评定，并进行核发。

4.优秀（特长）本科生出（国）境短期交流项目

资助等级及名额：该项目资助总额为人民币 30 万元/年，每年资助名额

不超过 30 名。具体资助办法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制订，并报领导小组批准。

资助发放方式：出国（境）前预评，回国（境）后根据学生在国（境）

外表现最终评定，并进行核发。

第四条 申请条件和评选办法

1.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符合因

公出国规定的政审基本条件；

（2）身心健康，品德优良，学风端正，近两年未受警告及以上纪律处

分；

（3）热爱本专业，学习勤奋，在本校学习期间所有课程必须及格；

（4）原则上应通过英语四级考试或外方组织的相应语种水平测试，外

语水平符合派遣国或地区的外语要求；

（5）原则上，拟被评为赴国（境）外交流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的

本科生的学习成绩应分别排在本年级本专业所有学生的前 10 %、20%和 30%

以内，综合测评成绩应排在本年级本专业所有学生的前 50 %；

（6）符合国（境）外交流项目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制订的其他评选条

件。

2.评选办法

（1）国（境）外交流项目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应根据不同的国（境）

外交流项目的要求制订符合本学院或本部门实际的国（境）外交流奖学金评

选实施细则，并参照学校领导小组人员组成方式成立国（境）外交流奖学金

评选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并报学校领导小组审定。赴国（境）



外交流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应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及“择优录取”的

原则；

（2）项目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工作小组根据学校及本学院或部门的相

关规定，负责本学院或本部门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的初审工作，经领导

小组办公室审核后，报领导小组最终审定。

第五条 申请程序

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每年评选两次，原则上在五月份和十一

月份各受理和评选下一学期（或假期）出国（境）交流的在校本科生申请及

奖学金资助等级。具体程序如下：

1.申请相关项目奖学金资助的学生如实填写《浙江科技学院本科生赴国

（境）外交流奖学金资助申请表》，提交给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进行审核；

2.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审核同意后，提交项目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工作

小组审核，并初步拟定奖学金资助对象及等级；

3.项目所在二级学院或部门工作小组初审后，提交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

并报领导小组最终审定；

4.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校园网上进行公示，并根据公示情况统一公布最终

评选结果。

5.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奖学金发放名单、类型和金额的汇总工作，报学

生处，由学生处、计财处负责奖学金的具体发放工作。

第六条 附则

1.本办法适用于正式注册在读的中国籍本科学生, 原则上每位学生在同

一类出国（境）交流项目中只能申请一次奖学金，不同类别的项目奖学金可

以兼评。

2.中德工程师学院和经教育部批准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赴国

（境）外交流奖学金评选办法参照《浙江科技学院中德工程师学院学生奖学

金及各有关奖项评选的实施办法》和《浙江科技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

奖学金及各有关奖项评选的实施办法》执行。中德工程师学院和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学生参加非本学院组织的短期交流项目，其奖学金评选参照本办法执

行。



3.取得国（境）外合作院校或机构全额或部分奖学金的学生，视其获得

的国（境）外奖学金情况，相应减少学校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资

助金额。

4.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交流项目奖学金资助的学生，原则上

不再兼评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若国家留学基金委有特别规定的，

报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5.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奖学金的经费由学校以年度预算方式下拨，

由学生处负责管理。

6.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学校原有《浙江科技学院学生国

际交流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浙科院学〔2010〕7 号）同时废止。

7.本办法中未尽事宜由领导小组讨论确定，本办法由国际交流合作处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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